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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福建省南平市总工会与南平博基
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房屋拆
迁安置补偿纠纷一案，南平市延平区法院
作出的判决生效后，房地产公司未按期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南平市
总工会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向延平区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向房地产公司发出了
执行通知书，后冻结了其银行的账户及名
下部分房产。可是，房地产公司已将新建房
屋安排给一社区居委会作为办公用房，社
区居委会经装修后搬入该场所办公。经协
商、评议等一系列措施，案件执行仍无果。

执行法院根据相关规定将房地产公司
列入首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公示。在强大的信用惩戒威慑下，
房地产公司立即服从法院判决，该案最终
执行和解，纠纷得以化解。

【点评】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公

布及运用，致使被执行人迫于各方面压力，

为恢复其在经济交往中的名声，确保企业

经营不受影响，主动向执行法院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达到了促进执行的

目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审判公开、执行公开、裁判文书公

开，是近年来人民法院尝试司法公开

的三种路径。

2013 年 11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

院以电视直播、广播连线、网络直播

等“全媒体”形式，直播了奇虎 360 诉

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民事上

诉案庭审过程，引发社会关注，获得

普遍好评。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推出具有

实时播报功能的执行公开网一年多

来，通过网站实时播报所有执行案件

的每一个节点、步骤和执行措施，实现

了案件执行全程公开。

2014 新年伊始，北京市三级法院

的生效裁判文书正式上网公开，实现

了审判流程、执行信息、法官信息、开

庭信息等八项信息的公开，可随时接

受公众进行网上查询操作。同时，北

京法院将在网上提供诉讼服务，公开

裁判文书接受监督，上线官方微博与

网友互动交流。

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的第一要

务。实践证明，以案释法、以案讲法是

非常有效的涉法信息传播方式。最高

法此次发布保障民生典型案例是人民

法院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的重要举

措。同时，这也实现了“以公开促公

正”和“以案说法”的目的。

在当今这个大数据时代，司法机

关不应满足于仅将信息公开出来，还

应致力于让这些信息成为老百姓的

“有用信息”。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旨

在将宪法法律精神传播给社会大众，

这进一步彰显“以公开促公正”的理

念。其实，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就是要

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的监

督。用公众听得懂、看得明白的案例

形式，把宪法法律规定的精神和司法

机关司法为民举措传播出去。做到这

一点，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开是为了

更好地监督
于中谷

七桩民生案

见证审判公开进行时
本报记者 李万祥

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7个人民法院保障民生典型案例，涉及土地承包、著作权

保护、国家赔偿、拆迁补偿、医患纠纷等领域。最高人民法院以典型案例的方式向社会公布这

些案例，具有判例性质，对各级法院审判公开、统一适用法律、裁判标准具有指导意义。

薛海金与河南省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
民委员会签订承包合同，承包该村北地工
业区养狐场进行狐狸养殖。合同履行期
间，薛海金养狐场土地被纳入修武县产业
聚集区整体规划范围，并被郇封村委会强
迁，造成薛海金损失。二审法院认为，郇
封村委会擅自进行强迁构成侵权，应当承
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郇封村委会
赔偿薛海金狐狸损失 350 余万元。郇封
村委会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郇封村委会的再
审申请。

【点评】 维稳的核心在于维权。最高

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副庭长林文学认为，本

案属于保护弱势被拆迁养殖户利益的案

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积极探索拆迁侵权

类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结合客观规律

和经济规律审慎查明事实，体现了只有公

平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一

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委会

与薛海金承包合同纠纷案

据了解，钱钟书、杨季康（笔名杨绛）及
其女钱瑗与李国强系朋友关系，三人曾先后
致李国强私人书信百余封，该信件本由李国
强收存。中贸圣佳公司曾发布公告表示，公
开拍卖上述私人信件。为进行该拍卖活动，
中贸圣佳公司还将举行相关研讨会并举行
预展活动。杨季康请求法院责令中贸圣佳公
司及李国强立即停止公开拍卖、公开展览、
公开宣传杨季康享有著作权的私人信件。北
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依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

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作出了禁令裁决。

【点评】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

金克胜认为，本案是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例

涉及著作人格权的临时禁令，也是《民事诉

讼法（2012 年修订）》实施后首例针对侵害

著作权行为作出的首例临时禁令。该禁令

将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特别是收信人对于发

信人著作权及隐私权的保护，彰显了司法

权威，发挥了司法的社会引导功能。

二

杨季康与中贸圣佳公司、

李国强诉前禁令案

承运我国某大型国企 2 万吨进口铁矿
石的塞拉利昂籍船舶“LEDOR”轮于 2011
年 10 月从印度陈奈港开往我国江苏南通
港途中搁浅在福建莆田。经过多方沟通，
船上 18 名外籍船员同意走法律途径起诉
要求船东支付工资。船东因债台高筑，无
法解决纠纷。厦门海事法院在受理上述案
件后，对该轮滞留莆田期间产生的债权债
务情况等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认真仔细
甄别审核各类证据，最后作出一审判决，平

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点评】 厦门海事法院在本案审理、

执行过程中不仅有效地促使外籍船员配合

法院执行海事强制令和扣船命令，而且充

分展示了中国法院公正高效的工作作风和

文明人道的国际主义情怀。同时，该院在

本案中积累了在外籍船东弃船的情况下如

何审理这一系列重大疑难复杂典型案件的

宝贵经验。

三

外籍货轮遭某船务公司

弃船引发的系列纠纷案

范根生自 2002 年开始利用嘉善县干
窑 镇 白 龙 潭 60 亩 水 域 从 事 渔 业 养 殖 。
2012 年 11 月 20 日，范根生致信嘉善县环
境保护局投诉河道污染严重、养殖业受损
一事。2012 年 12 月 31 日，范根生向嘉善
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责令嘉善县环
境保护局履行法定职责。嘉善县政府作出
行政复议决定，驳回其行政复议申请。范
根生不服，向嘉善县法院提起诉讼。二审
时，嘉兴市中级法院判决撤销该行政复议
决定；驳回范根生其他诉讼请求。范根生

又向浙江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经审理，
浙江省高级法院依法作出行政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 本案起诉的行政行为虽然是

嘉善县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但实质的争

议焦点是嘉善县环保局是否依法履行了环

境保护的法定职责。该裁判要旨要求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机关正确区分行政相对人信

访事项与履责申请，积极履行对环境违法

行为监管查处的法定职责，具有典型意义。

四

范根生诉浙江嘉善县政府

环保行政复议案

张辉、张高平 （张辉之叔） 曾被判
决犯强奸罪并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和有期徒刑十五年。案经再审，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
公开宣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宣告
张辉、张高平无罪。此后，张辉、张高
平分别向浙江省高级法院递交国家赔偿
申请。浙江省高级法院经审查后作出国
家赔偿决定，赔偿张辉、张高平人身自
由赔偿金各 65.5 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

金各 45 万元。

【点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赔

偿义务机关，依法及时赔偿，让公平正义得

以高效实现；依法充分赔偿，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司法关怀；“改、赔、补”紧密衔接，实现

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同时

有效地促成了张辉、张高平服判息诉，为其

他冤错赔偿案件的处理，起到了引领示范

作用。

五

张辉、张高平申请浙江省

高级法院再审无罪赔偿案

五

张辉、张高平申请浙江省

高级法院再审无罪赔偿案

重庆市民李安富（余恩惠之夫，李赞、
李芊之父）因腰部疼痛不适，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到重庆西南医院治疗，最终医治无
效死亡。经司法鉴定后查明，重庆西南医院
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与患者死亡之
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属次要责任。重庆西
南医院对李安富死亡造成的损失应承担
40%赔偿责任。余恩惠等三人向重庆市沙
坪坝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重庆西南医院
支付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项费用。最高人
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判决对余恩惠等三
人主张的人血白蛋白费用不予支持，属认

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为余恩惠等三人
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
据，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予以改判。

【点评】 本案涉及群众民生问题，

任何细节都会影响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能否切实得到救济，准确认定事实是正

确审理案件的基础，应当全面审查证据

材料，不能简单化处理，这样才能避免

形 式 主 义 错 误 。 诉 讼 请 求 能 否 得 到 支

持，需要证据证明，但对证据法定构成

要件的理解不能僵化。

六

余恩惠等三人与重庆西南医院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案

七

南平市总工会与南平博基房地产

公司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执行案

本报讯 2013 年，全国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各
类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经济犯罪活动，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4.98万
起，挽回经济损失 492.6 亿元，切实净化了市场经
济环境，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据了解，2013 年，全国公安机关紧紧围绕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大局，坚持民意主导警务，把“老百姓最痛恨什么
犯罪就严厉打击什么犯罪、老百姓反映什么问题
突出就集中整治什么问题”作为依法履职的基本
要求和底线原则，针对高发的制假售假、传销、发
票犯罪组织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据统计，“打
假行动”共破案 5.5 万余起；“打传销行动”破案
3400 余起，捣毁窝点 8000 余个，追缴涉案资产 5
亿余元；“打击整治发票犯罪专项行动”破案 1 万
余起，协助税务机关查补入库税款 49.28亿元。

同时，为提升整体打击效能，公安部指挥全国
公安机关以严重危害国计民生的严重经济犯罪为
重点，深度应用信息化建设成果，针对行业性、地域
性突出经济犯罪，在全面查清犯罪网络，准确锁定犯
罪嫌疑人的基础上，以信息化手段实施扁平化指挥，
开展精确打击，成功破获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涉嫌
严重经济犯罪案、“7·18”特大骗税案、广西涉台传销
案、“8·03”伪造货币胶片版源案，以及涉网假药犯
罪和债券领域系列案件等一批大要案件。

此外，对假币、银行卡、合同诈骗等常见多发
性经济犯罪，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2013 年共破案收缴假人民币 4.15 亿元，同比
上升 26%。同时，以防逃、控逃为抓手，不断加大
境外缉捕工作力度，并相继开展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集中追逃行动，全年共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
疑人 150余名。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经济犯罪活动
总体仍活跃多发，经济犯罪形势严峻复杂，公安机
关将不断提升专业打击和合成作战能力，对经济
犯罪展开全领域、全覆盖、全链条打击，全面挤压
犯罪活动空间，不断提高公安机关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公安机关也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经济犯罪线索，对举报属
实的，将及时给予奖励。

2013 年十大经济犯罪案件包括

1.公安部组织侦办葛兰素史克涉嫌经济犯罪
案件；

2.公安部组织重拳打击债券领域经济犯罪；
3.公安部部署“云端行动”重拳打击涉网假药

犯罪；
4.公安部指挥破获广东深圳“7·18”特大骗

税案；
5.公安部指挥破获涉台传销大案；
6.公安部指挥摧毁首个特大伪造货币胶片版

源；
7.公安部部署打击整治区域性伪造银行卡犯

罪；
8.中国警方与斐济执法部门合作抓获涉嫌经

济犯罪重大逃犯陈怡；
9.上海公安机关侦破近年来涉案金额最高的

逃汇案；
10.公安机关严打“老鼠仓”。

（宫 鑫）

2013年全国公安机关

侦破经济犯罪案近15万起

春节刚过，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机动支队派

出小分队分赴各基层中队，回收灯笼、彩旗、彩灯、

红条等统一妥善保管，于来年下发各中队使用，有

效避免了浪费。此次回收的灯笼、春联、彩旗、中

国结、彩灯等货值约 3.2 万元。图为战士们将灯

笼、彩灯等搬运上车。 廖 键摄

为营造稳定有序的道口治安环境，各地铁路

公安机关组织民警深入到道口及附近的村庄、厂

矿企业，向过往的司机和村民群众宣传禁止抢越、

严禁拆盗铁路器材等铁路道口安全常识和法律知

识。图为山西大同铁路公安处平旺站派出所民警

在道口向过往司机发放安全资料。 柴文军摄

图 片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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